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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开遍
   
      ——财政助力新疆民生改善

                           

  本刊记者|刘慧娴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19

中国财政| 2015.18半月刊|总第695期

善、服务体系健全的促进就业体系。2010—2014 年自治

区财政投入就业资金 237.12 亿元，每年新增城镇就业

45 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 5 万人，农业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 250 万人（次），培训各类人员 100 万人以上，

2014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 3.17%，低于国家控制目标。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中央新疆

工作座谈会以来，自治区基本解决了 2009 年年底前实

名登记历史沉淀的 7.5 万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

问题。选派了 2.3 万名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赴对口援

疆省市培养见习，培养结束后按培养前签订的协议安

排就业，其中少数民族毕业生占 84.6%，女性毕业生占

63.3%。为保障培养工作顺利进行，自治区安排专项资

金 4.17 亿元，用于补助培养学员的交通费、人身保险、

生活补贴以及工作经费等相关费用。2010—2014 年，共

解决 30.3 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

业率从 2009 年的 82.5% 提高到 2014 年的 88.63% ；少数

民族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从 2009 年的 74.1% 提高到 2014

年的 82.69%。

形成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援助长效机制。2002 年，自

治区全面实施“一家一”、“一帮一”就业工程，促进零

就业家庭等就业困难群体就业。特别是 2010 年中央新

疆工作座谈会以来，自治区建立健全了就业困难人员和

“零就业家庭”就业动态登记制度，大力开展“一对一”

帮扶，实施政策、岗位援助和跟踪服务，公益性岗位托

底安置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建立了“出现一户，认定

一户，帮扶一户，稳定一户”的就业援助工作机制，形

成了零就业家庭随时出现随时于 24 小时内解决的长效

就业再就业、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公共卫生服务提

升、教育保障、安居富民、定居兴牧、住房保障……自

2010 年新疆启动 “民生建设年”活动，至今已连续 6 年，

实施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由 2011 年的 22 类 80 项增加

到 2014 年的 25 类 150 项，为各族人民群众送上了幸福

生活“大礼包”。

1184 亿元、1671 亿元、1981 亿元、2237 亿元、2336

亿元，2010—2014 年，新疆自治区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

支出逐年加大，分别占当年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69.7%、73.2%、72.8% 和 73%、70.3%。2010—2014 年，

自治区用于民生建设的财政资金累计 9409 亿元，占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 71.9%，年均增长 18.5%。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财政厅厅长弯海川说 ：“自治

区成立 60 年来，在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各级

财政部门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积极实施惠民富民政策，不断加大对民生

工程和社会事业的投入，确保全疆人民群众在改革发展

中得到实惠、走向富裕、走向现代文明，让老百姓的生

活充满阳光、尊严、幸福和希望。”

“业有所就”助民富

就业是新疆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

程，是第一要求、第一责任和第一目标。新疆财政大力

支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 进一步完善就业补贴政策，支

持实施促进零就业家庭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新成长劳动力培训等一系列更加积

极的就业政策，基本建立起保障对象全面、扶持政策完

2010—2014年，自治区用于民生建设的财政资金累
计9409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71.9%，年均增长
18.5%。

1955—2015新疆·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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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制和督办制度。2002—2014 年，共帮助 49.92 万

名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消除零就业家庭 4.81

万户，帮助 5.72 万名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实现零就业

家庭至少有一人就业。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从 2009 年

5.6 万人增加到 2014 年 11.35 万人，增长 103% ； 2003—

2014 年，用于公益岗位的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

就业资金由 582.57 万元增加到 23.42 亿元。

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稳步增长。自治区坚持

先培训后输出、就近就地转移为主、自愿输出的原则，

有组织有序转移。2010 年以来，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以

城镇、二三产业为主要方向，以有组织开展向对口援疆

省市转移就业为补充，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就业服务、

示范带动、权益保障等措施，稳步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

转移就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富蕴县财政局局长张新

华说 ：“近年来，我们县依托可可托海国家 5A 级旅游景

区加快发展旅游业，为了使农牧民从中得到实惠，我们

鼓励农牧民从事旅游服务业，对他们进行农（牧）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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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景区讲解、车辆驾驶等方面的免费培训，提

高他们的经营、服务技能。目前，全县农（牧）家乐已发

展到 300 多家。预计‘十二五’末，全县旅游收入可达

到 10 亿元，将增加就业岗位 7000 多个。” 可可托海镇的

村民阿合曼·加克夫经过培训后在景区内开起了旅游

巴士，他说 ：“我家还在景区内搭了两个毡房经营农家

乐，另外，还有 200 多只羊和几亩地，去年，我家的收

入有 10 多万元，比以前多了 1 倍。”2009 年，自治区财

政厅出台了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奖代补资金管

理办法，对成功实现农村劳动力有组织转移就业的各级

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就业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

和劳务输出经纪人等机构和个人给予奖励。2010—2014

年，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 1035 万人（次），从

2009 年 166 万人（次）增加到 2014 年 285 万人（次），增

长 71.69% ；劳务收入累计 432 亿元，从 2009 年的 50 亿

元增加到 2014 年 146 亿元，增长 192%。

“住有所居”促民安

天蓝色的房顶，淡蓝色的外墙，白色的门柱，宽敞

明亮的房间……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吉林新村的定居

牧民哈丽亚一家只花了 3 万多元就住进了水、电、路、

广播、电视、电话等设施齐全的 85 平方米新房，还配套

有 80 平方米的暖圈，结束了祖祖辈辈的游牧生活。“村

里有卫生室、文化室、图书室、幼儿园、篮球场，家门口

就能看病、读书、锻炼，参加文化活动，孩子也不用再

寄宿在学校，从家走 15 分钟就能到校，比起以前的游牧

生活方便、安定很多。”哈丽亚高兴地说。

像哈丽亚这样受益于定居兴牧工程的牧民还有很

多。2009 年以来，新疆把定居兴牧工程作为实现保障牧

区与全疆农村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重大民生工程。截至

2014年底，实现牧民定居的家庭已累计达到了21.7万户，

户均补助约 6 万元，按照 2008 年底新疆 27.56 万户的游牧

民户数静态测算，定居率达 78.7%。据阿勒泰地区财政局

局长买卫杰介绍，目前阿勒泰已有 4000 多户牧民告别了

游牧生活，实现了定居。2014 年，阿勒泰市筹措资金 1.47

亿元，在各乡（镇）、场实施牧民定居 1160 户。

新疆还大力开展了安居富民工程。截至 2014 年底，

累计投入工程建设资金 986.32 亿元，开工建设安居富民

房 126.23 万户、竣工 123.27 万户，开工率、竣工率分别占

计划任务的 105.19% 和 102.72%，已有 480 多万各族农牧

民群众喜迁新居，新疆安居富民工程连续 4 年荣膺全国

榜首。在哈密地区五堡镇，记者看到统一规划的 1250 户

安居富民房整齐漂亮，文化室、卫生室、健身场地等功能

配套一应俱全。据哈密地区财政局党组书记玉苏甫·瓦

伊提介绍，2014 年，哈密新建农村安居富民房 5590 户，

累计完成 2.97 万户，完成“十二五”规划的 83%。

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同样如火如荼。截至 2014 年

底，全区累计开工建设保障性住房 130.86 万套，基本建

成 106.87 万套，基本完成了中央下达新疆的建设任务。

自治区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投资逐年增加，截至 2014

年底，全区累计完成投资 1365.39 亿元，其中中央补助

资金 436.34 亿元，自治区安排补助资金 89.25 亿元，各

地自筹资金 839.8 亿元。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促

进了新疆城镇住房保障范围有序扩大。截至 2014 年底，

全区累计解决了 82.16 万户、207.04 万城镇中低收入居

民的住房困难问题，约占全区城镇人口的 23.97%。城镇

住房保障范围已由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扩大到城

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符合条件

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棚户区居民。

 “病有所医”保民康

哈丽亚告诉记者 ：“村里建了卫生室，条件很好，

我们平时看病都去卫生室，不用再跑到县上。我和孩子

参加了新农合，丈夫参加了城镇职工医保，看病能报销

70% 以上，对我们这种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大大减轻

了看病负担。”

据介绍，到 2014 年底，全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

居民医保、新农合三项医疗保险制度参保人数分别达

360 万人、274 万人、1118 万人，合计 1752 万人。2010—

2014 年，财政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由每

人每年 100 元提高至 330 元，各级财政对新农合和城镇

居民医保补助分别达到 143.9 亿元、35.4 亿元，平均每

年享受报销待遇 1196 万人次、47 万人次。2013 年，自

治区启动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试点工作，2014 年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基金购买城乡大病保险支出已达 1.6 亿

元，较上年增加 1.26 亿元，增长近 370.5%， 全区 752 万

城乡居民享受了大病保险政策。

同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2010—

2014 年，自治区财政共拨付资金 9.55 亿元，实行基本药

物零差率销售 ；拨付资金 24.3 亿元，将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财政补助标准由 15 元提高至 35 元，免费为城乡居民

提供 11 类 43 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积极推进公立医院

改革，建立了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补偿机制，到 2014 年，

全区县级公立医院试点范围扩大至 50 个县，覆盖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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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以上的县市 ；选择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作为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探索开展城市公立医院改革。

中医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进一步发扬壮大，累计投入 7.8

亿元用于中医民族医药服务能力建设、自治区中医、民

族医院建设和中药、民族药研发等中医民族医药事业。

目前，75.94%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1.30% 的社区卫

生服务站、54.91% 的乡镇卫生院、32.07% 的村卫生室

能够提供中医民族医药服务。

“学有所教”增民智

全区各级财政部门始终坚持财政资金优先满足教

育发展需要，始终将教育强区、教育立区的观念落实到

教育经费投入当中，努力确保教育在新疆建设发展中的

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地位。2010—2014 年教育平均

年投入 500 多亿元，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例

连续高于 4% 的国家规定目标。

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完善。自治区财

政根据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以来各项政

策的调整变化，积极落实免费教科书发放、家庭困难

寄宿生生活费、校舍维修和公用经费安排，确保各项

资金足额按时到位。2010 年自治区在中央补助寄宿生

生活经费基础上，给每个学生增加 250 元补助，截至

2013 年，寄宿制生活费标准达到小学每生每年 1250

元，初中 1500 元。2012 年，自治区将免费教科书补助

范围扩大到喀什市、和田市、阿图什市、阿克苏市、阿

勒泰市、塔城市、乌苏市、阜康市、哈密市、博乐市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以及其他城市 50% 的城市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目前全疆每年约 193 万名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194 万名农村中小学生享

受公用经费补助，近 40 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

生活补助。2011 年，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试点工作，目前每年投入资金约 5.8 亿元，2014 年

为 93 万名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哈丽亚的大儿子正

在读小学，她说 ：“现在孩子只需要背上书包就可以去

上学，在学校还能吃上免费营养餐，这在过去是想都

不敢想的事。”

双语教育持续发展。自治区自 2010 年开始实施

“双语教师特设岗位计划”，2010—2014 年，投入资金

43 亿元，为 3.5 万多名双语特设岗位教师发放工资、绩

效工资缴纳社保金。2008—2012 年，投入资金 50.69 亿

元重点扶持七地州九县市实施学前双语教育发展保障

工程和双语幼儿园建设工程，并于 2013 年建立学前双

语教育发展保障机制，每年投入资金约 10 亿元。吉林

新村内就配建了双语幼儿园，哈丽亚说 ：“小儿子以后

在家门口就能上幼儿园，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他

的未来好。” 

高校和职业教育不断发展。2010—2012 年，自治区

继续实行第二轮高校生均拨款，每年新增 1 亿元，三年

累计增加高校拨款 6 亿元，加上各类专项区属本级财政

拨款，2011 年生均达到 1.4 万元，提前实现了国家要求

的生均 1.2 万元的标准。2012 年建立了高等职业教育院

校生均拨款制度和中等职业院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制

度，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到 2014 年年末，高校

生均拨款已达 1.7 万元，自治区本级职业教育专项已增

加到 3.6 亿元。

“老有所养”稳民心

2011 年，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

保险制度全覆盖为标志，新疆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覆

盖，比全国其他省份提前一年。

此前，为解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各

类企业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2002 年，自治

区出台了解决原国有单位职工脱离原单位后要求参保

补费和接续养老保险关系问题的有关政策 ；2003 年、

2005 年、2009 年，根据中央的统一政策，先后将国有农

牧企业职工、监狱企业工人和供销合作社企业职工纳入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 ；2010 年，出台了“五·七工”、“家

属工”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有关办法，通过十几年

来的不断努力，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全覆盖。在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不断加强扩面征缴工作，全区

企业养老保险覆盖面稳步增长。2014 年，全区在职参保

职 工 238.12 万 人，是 2001 年 的 2.65 倍，2001—2014 年

年均增长 6.8%。同时，企业养老保障标准不断提高。从

2005 年起，连续 10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

平，全区企业退休人员待遇水平由 2001 年的 783 元提高

到 2014 年为 2296 元，年均增长 8.6%。

2009 年自治区开始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

点工作，2011 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同年，在全区全面建

立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乡基本养老制度

的全覆盖，实现了城乡居民从自我保障到社会保障的

重大突破。2014 年，自治区实现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度

合并，基础养老金也由原来的每人每月 55 元、100 元统

一提高至每人每月 115 元，并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相衔接，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共覆盖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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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62 万人。

“困有所助”解民忧

近年来，自治区大幅提升城乡困难群众保障水平。

城乡低保资金从 2010 年的 26.6 亿元提高到 2014 年的

45.94 亿元，累计投入 194.74 亿元，年均增幅达 14.5% ；

城乡低保标准分别由每月 176 元、每年 827 元提高到每

月 341 元、每 年 2028 元，增 幅 分 别 达 93.8% 和 145%。

自 2011 年建立社会救助保障标准和物价上涨挂钩联动

机制以来，为 230 万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等困难群众发放了 8 亿多元的价格补贴，有效缓解了物

价上涨对困难群众生活的影响。医疗救助资金投入由

4.56 亿元提高到 6.68 亿元，累计投入 29.18 亿元，资助

城乡困难群众参保（合）、实施门诊救助和大病救助共

1252.1 万人次，有效缓解了城乡困难群众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问题。

社会福利事业快速发展。从 2011 年起，全面建立

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提高孤儿生活补助标

准，集中和散居孤儿补助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 900

元、600 元，惠及孤儿 2.68 万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温暖。2010—2014 年自治区财政共投入 2.5

亿元，支持 88 家儿童福利院的新建和改扩建以及 57 家

福利指导中心建设等，资助儿童福利院配备设施设备，

新建 2 所乡村儿童福利机构，新建 16 个村级儿童福利

服务工作站。2010 年以来，全区累计投入资金 2.3 亿元，

新建、改扩建农村敬老院 ， 床位数由 1.54 万张增加到

2.04 万张，增幅达 32.7%，五保供养人数 10.73 万人，集

中供养 1.67 万人，集中供养率达 16% ；农村五保集中和

分散供养水平由年人均 3131 元和 2196 元提高到年人均

6240 元和 3756 元，增幅达 99.3% 和 71%。进一步强化

残疾人事业保障，2010—2014 年自治区财政共拨付资

金 9.6 亿元，支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农村贫困残

疾人危房改造、阳光家园计划等项目的实施，残疾人生

活和康复保障水平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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